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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一） 本院於民國（下同）94 年 4月提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現況及展望需求報告建請上級同意本院遷建坐落臺南市安

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之臺南高等行政法院籌設用地。經司法

院於 95 年 5 月 1 日召開研商臺南高行預定地相關事宜會

議及司法院秘書長 98 年 5 月 25 日秘台廳司一字第

0980008580 號函，作成結論如下： 

1. 本案基地坐落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土地，面積

28004 平方公尺(約 8,471 坪；現配合都市計畫變更，土

地面積為 27,712 平方公尺，約 8,383 坪)，管理機關為

本院(司法院)。臺南高等行政法院目前並無迫切籌建需

要。該基地容積率為 250%、建蔽率 60%，依容積率推估

總樓地板面積上限為 70,010 平方公尺(約 21,178 坪)，

除可供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遷建使用外，預留未來臺

南高等行政法院成立後規劃使用。 

2. 前揭金華段 81 地號土地，臺南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前於

91 年 8 月 22 日決議附條件通過機關用地變更為臺南高

等行政法院使用。現因籌設計畫調整，整體開發計畫需

另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設計審議等行政程序，請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辦理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設

計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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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院奉示辦理本件用地包括本院及臺南高等行政法院機關

辦公廳舍興建用地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業經內政部於 97

年 12 月 30 日第 698 次會議通過，並經臺南市政府公告後

核發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向國有財產局辦理撥用案，經

財政部於 98 年 11 月 10 日審查同意辦理撥用，嗣經行政院

99年 3月 8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09930002300 號函核准撥用

在案，並於 99 年 3 月 24 日登記本院管有在案，擬賡續辦

理遷建辦公廳室相關作業。 

（三） 然臺南高等行政法院尚未成立，因此本建築計畫僅就本院

遷建使用部分提出設計，惟預留未來籌設之臺灣臺南高等

行政法院機關辦公廳舍所需用地，以供其日後自行規劃興

建。 

二、 建築基地周邊環境概述 

（一） 區位 

本院擬遷建辦公廳室之土地，位於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主要計畫為「六二」機關用地，面積原為 28,004 平

方公尺，然依 110 年 12 月 17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臺南市

安平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無償撥

用臨建平八街基地 292 平方公尺。撥用後之 81 地號面積為

27,712 平方公尺。基地為四面臨路之完整街廓，土地形狀

呈南北長東西側短之長方形，基地平坦完整，地形方正，

適合遷建法院之用。後經工務局提案，為因應地方建設整

體規劃需求，本院配合提供經管土地作為增設 2 公尺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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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使用。 

（二） 交通狀況 

本方案位處新式重劃區內，道路較寬且腹地大，停車較為

方便，除周遭現有聯外道路中華西路、台 17 線濱海公路可

連接到國道八高及台 84 線、台 86 線快速道路，進行連接

國道一高、二高外，另有興建中之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鹽水

溪環河快速道路，連接自新市台 39 線至台 17 線，與即將

開闢之台 61 線西濱快速道路延伸至安平跨港橋銜接台 86

線快速道路，對轄區民眾整體服務，交通尚稱便捷。 

（三） 空間規劃 

若能在上址興建新法院，則法院建築體中，屬於公眾使用

的公共空間（含各法庭等司法服務空間）與純同仁辦公用

的非公共空間，即可有較佳之區隔或棟距，可同時滿足安

全管理之便利性，以及建物通風、採光之物理要求。另建

物以外有較大空地可提供洽公民眾停車所需，亦可營造與

民眾共享的親民造景庭園，搭配公共藝術品之設置，使法

院園區能與臺南市都市景觀發展相契合。 

三、 建築空間問題檢討 

（一） 基地過小、空間不敷使用問題 

本院現有員額編制總人數為 284 人，使用基地面積

4,295.98 平方公尺(約 1,300 坪)，建築面積為 10,837.27

平方公尺(約 3,278.27 坪)；與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基地

面積 15,048 平方公尺(約 4,552 坪)，建築面積 20,3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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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約 6,148 坪)相比；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基

地面積 21,412 平方公尺(約 6,477 坪)，建築面積 22,537.7

平方公尺，(約 6,818 坪)相比，實在遠遠不及；彰顯雲、

嘉、南地區民眾的司法受益權空間基礎，確有不足，亟待

改善。 

本院因空間不足且無法擴建，致不能遵照司法院規定之標

準，提供庭長、法官每人一間適當的辦公室空間。目前本

院同仁的辦公空間，多有狹小、擁擠、無真正窗戶、通風、

光線均屬不良的缺點。對利用法院的民眾而言，亦無法提

供合理、適當的服務、使用或停車空間。更糟的是，法官、

在押被告及到院開庭民眾，在各自走向法庭的路徑上，竟

有多處重疊，造成法官安全受威脅、民眾害怕，本應受無

罪推定保障的在押被告，也因身著械具暴露於民眾面前，

嚴重侵害其隱私及人性尊嚴，亦影響法院戒護安全及國民

司法受益權的服務品質；實與提供國民「人性化、友善、

舒適」的司法服務空間目標，相去甚遠。 

目前本院只能在既有條件下，努力使民眾使用的公共空間，

呈現明亮、清潔、有生機綠意的景象，輔以全院同仁溫暖、

服務的精神，期能完成司法院「司法為民」的司法目標，

但整體而言，環境空間之不足，仍是本院無法克服之困境。

另舊大樓難以設立無障礙空間，消防安全設備亦無法符合

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及消防法規之最低需求，對於辦公司法

人員及洽公民眾安全無疑是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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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問題 

本院位於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鬧區，周邊大型百貨公司二

間、鄰近臺南火車站、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周邊交通流

量大，車輛擁擠，停車不易，本院汽車停車場在院前部分

僅有 11 個車位，且與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共用，

院檢共用之機車停車場約可容納 50 台機車，均明顯不足，

每位來院洽公民眾、當事人造成不便，臺南市政府亦多次

來函要求本院提供汽車停車位，以紓解周遭汽車停放不便

之困境，然本院礙於現有空間環境，實無從改善。 

（三） 建物老舊、設備不敷使用問題 

本院於 54 年改建因地震傾頹之原辦公廳室為 3層樓房；71

年增建 1 樓為 4樓，成為前棟辦公大樓；70 年新建後棟地

上 3 樓辦公大樓，先充為法庭，現部份改為檔案倉庫使用；

78 年因房舍不敷使用，又與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於前棟與後棟建築之間，會辦改建中棟之六層辦公大樓。

綜合言之，本院建築群經多次原地增修建結果，建築之各

棟建物面積狹小、前後併排、高低落差，實難符合現行消

防安全逃生要求。且歷經 921 及 105 年 0206 台南大地震

後，更凸顯各棟建築之安全性問題。以原建築結構之合法

配筋量而言，已與現今採用的 100 年 1 月內政部「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包括箍筋彎鉤角度、間距、數量、

韌性接頭及各項安全係數等，皆有相當差距，且幾十年來

多次增修建，各棟建物間銜接及承載荷重也相互牽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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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區域大地地下水位偏高，整體建築物群的安全性確實

堪慮。 

本建築物特質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人員使用頻繁，有

關公共安全檢查之逃生設備、防火隔間及歷次的隔間變動

天花板等皆涉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惟礙於空間不足及室

內裝修申請需會審消防主管機關，其程序繁雜且牽涉原建

物補照、違建認定及消防設備追溯申請日法規之設備設置，

實難符合現行消防及安全逃生等安全性法規之要求，若要

一一克服恐將耗費大量的公帑，且勢必縮減目前法院行政

辦公相關空間，轉而提供為符合建物安全及消防的相關設

備空間，就地就物改善確實不符經濟效益。加上因建築物

老舊無法因應資訊時代的設備管路擴充，對水電、消防、

通訊、資訊及保全系統無法整體規劃，興建當時也未設置

整合性管道間及預埋設備管路，以致當設備不足時便只能

任憑管線外露，不僅有礙觀瞻，若遇有故障情事，亦增加

維修費用。再從都市發展的觀點來看，本院坐落於臺南市

核心區域，以都市發展的觀點，若本院遷建對於土地經管

單位可充分規畫成為市民活動的公共場域或建築空間，也

可降低行政辦公需求所衍生的交通外部流量，確屬市民之

福，對於臺南市的都市發展亦屬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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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施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一） 本計畫執行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擬定遷建替選方案。 

2. 進行遷建方案評估。 

3. 辦理遷建方案土地使用權取得相關作業。 

4. 辦理遷建基地各項調查作業。 

5. 擬具遷建辦公廳室評估報告送上級機關審核。 

6. 辦理基地鑑界及測量工作。 

7. 擬具新興房屋建築計畫送上級機關審核。 

8. 委託臺南市政府代辦採購作業程序及其履約管理。 

9. 參與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採購。 

10.參與統包工程採購。 

11.辦理基地地質重點鑽探工作。 

12.參與工程施工之監督及驗收作業。 

13.參與並辦理各項設備之規劃採購，及辦理本院搬遷。 

二、 是否委託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 

如前述，倘由本院自行執行規劃顯屬難行，故已委由工務局代

辦採購作業程序及其履約管理。 

三、 分期（年）實施策略 

本計畫之首要目標在於遷建辦公廳室、加強軟硬體設施，提供

民眾優質司法服務為要務，其執行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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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織遷建辦公廳室遷建委員會 

為使本計畫之規劃具有整體前瞻性，將由本院院長、庭長、

法官及部分科室主管組成「遷建辦公廳室遷建委員會」，提

供全方位觀點與構想，務使本計畫充分符合需求，並由院

長統籌指揮執行本計畫。 

（二） 計畫所需期程 

本計畫如前述主要工作項目中，項目 1 至 5、7、8 項工作

業已執行完畢，並已於 110 年度編有 100 萬元預算，執行

工作項目 11 之基地地質重點鑽探工作完畢。其餘計畫之執

行時程預計自 111 年起，至搬遷完畢之 118 年止，共尚需

時 8 年。 

四、 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 執行方法 

本遷建計畫之工程規模甚鉅，土地取得計畫與新興房屋建

築計畫之編擬、變更與法令規章釐清及陳送主管機關審定

等，均屬專案技術領域範疇，非具專門知識難竟其功，其

籌建可行性研擬，計畫財務成本分析、經濟效益評估、採

購方式合理分配、招標、審標、監造(履約管理)、驗收、控

管與協調機制等作業事項，均屬攸關工程進度順利與否之

關鍵因素，亟需仰賴專業技術服務團隊編擬與審定，期得

良好工程品質並達到縮短工期之效果。 

（二） 執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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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興建成本概估 

一、 所需資源說明 

（一）  建築經費 

本遷建辦公廳室計畫執行經費由本院逐年編列預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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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院人力資源 

為使本計畫之規劃具有整體前瞻性，由本院院長、庭長、

法官及各科室主管組成「遷建辦公廳室遷建委員會」，提供

全方位觀點與構想，務使本計畫充分符合需求，並由院長

統籌指揮執行本計畫。 

（三） 專業人力協助 

由於遷建辦公廳室計畫涉有許多興建建築相關專業內容，

雖本院現已編制相關領域之法官助理 1 名，縱有專業知識

但無執行大規模工程之能力，倘由本院自行執行本計畫顯

屬難行，故採委由工務局代辦採購作業程序及其履約管理。 

（四） 上級機關協助 

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

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另

有其他上級及上級所屬機關應核定事項等，均需請上級機

關提供協助。 

二、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 經費來源 

本遷建辦公廳室計畫執行經費由本院逐年編列預算支出。

本計畫遷建案現處參與專案管理技術採購作業階段，為避

免概估建築計畫所需費用總額失真，擬配合遷建計畫預定

作業項目與期程，由專業技術服務廠商估算，適時提出編

列建築及設備相關年度經費需求概算。 

（二） 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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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項目 概算數 編列說明 

統
包
工
程
費 

建築費 1,699,785,724 

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112 年版）」所列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中一般房屋建築費-鋼筋混

凝土構造辦公大樓 6~12 層之編列基準，並加計挑高區

域單價係數。 

基樁及擋土設施

費 117,923,500 

依旭城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106 年 12 月提出「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遷建辦公室評估階段地改工程報告

書」中八.結論之第 1條及第 4條(第 4 頁)，建議結構

體採用筏式基礎並以連續壁作為擋土工程。 

地質改良費 1,033,600 

依福地基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3 年 8月提出「台灣高

等法院台南分院委託辦理台南高等行政法院籌設用地

地質調查及試驗分析作業_地基調查報告書」地層狀況

描述，本案基地地質各層平均含水量皆超過 22%，尤以

地表下 3.50公尺至深度 13.60公尺間黃灰色沉泥質黏

土夾砂質沉泥之平均含水量 27.19%最高。為使基礎開

挖順利，建物穩定，擬於基地下進行地質改良工程。 

週邊及附屬工程

費 77,493,945 

含車、步道工程、公佈欄、停車場及景觀綠地等費用。

概估建物基地面積約為 5,555 ㎡。非建物基地面積為：

經管土地面積 27,712㎡-建物基地面積5,555㎡-合理

空地範圍內之景觀綠地 3,728 ㎡=18,429 ㎡。 

空調設備費 149,935,500 
將本案大樓地上層規劃為空調系統。因各廠牌設備效

能不同，此項概估以冷房能力估算較為妥當，暫以每 13

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需求 1噸冷房能力估算。 

綠建築工程費 53,318,390 

除建築本體外，週邊環境也可作為綠建築施工面向，例

如基地綠化、基地保水（如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增加透

水舖面）、空調節能效率設計等，因此建設銀級綠建築

所需費用擬以「建築費」與「週邊及附屬工程費」之費

用合計後加計 3%估算。 

智慧建築工程費 42,494,643 
為配合綠建築銀級標章的設計，擬定本案為銀級智慧

建築，其所需費用以「建築費」加計 2.5%估算。 

(建造費)小計 2,141,985,302 

統包設計費 44,345,416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計算。 

合計 2,186,330,718 

基地測繪作業費 277,125 
以本案使用土地面積18,475平方公尺計算基地測繪作

業費。 

地質鑽探費 1,000,000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6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

定：「基地面積每 600 平方公尺或基礎所涵蓋面積每

300 平方公尺，應設一調查點。」 

本案依 93 年 8月「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委託辦理台

南高等行政法院籌設用地地質調查及試驗分析作業_

地基調查報告書」內容得知，現場已鑽孔取樣 20 點，

尚須補充調查 18 點。本案已於 110 年完成補充地質鑽

探作業，其費用為 1,000,000 元。 

規劃作業費 9,854,537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計

算。 

工程專案管理(含監造)

技術服務費 72,074,559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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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項目 概算數 編列說明 

BIM 建置費 5,099,357 

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研究報告「我國 BIM 協同作

業指南之研訂—設計與施工階段資訊交換」第四章第

一節國內 BIM 專案經驗及需求分析結果（P31），營建

署導入 BIM 之試辦案例，BIM 費用大約為發包施工費

0.09%至 0.43%，因本案工作內容差異較大，故採

0.3%(工務局建議之百分比)。 

工程管理費 8,546,949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計算。 

公共藝術設置費 21,419,853 

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公有建築物及重大公共工程之興辦機關（構）應辦理公

共藝術，營造美學環境，其辦理經費不得少於該建築物

及公共工程造價之 1%，暫以工程費 1%計算。 

五大管路外線補助費 10,000,000 
本項費用含自來水、電力、電信、排水設施及消防管線

設施等項目。 

其他設備費 192,072,000 

依司法院 108 年 11 月 20 日院台秘二字第 1080027803

號函暫定其他設備費以 1 億 9,207 萬 2,000 元計，並

遵循合用、節約、適價、不追求高級品、不浪費及優先

選購環保標章產品等機關自我管理原則衡酌辦理相關

採購作業。 

(興建工程)合計 2,506,675,098 

工程預備費 214,198,530 

依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工程預備費編

列原則，重大新建工程計畫之工程預備費編列標準下

限為 0，上限以「直接工程成本」之 10~25%為原則，暫

以 10%編列。 

物價調整費 42,839,706 暫以 2%估算 

總計 2,763,7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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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期效益分析說明 

若本計畫方案執行完畢，預期效果及影響說明如下： 

一、 解決雲、嘉、南地區民眾，二審司法受益權基礎空

間不足問題 

若本計畫執行完畢，新興房屋建築完成，可改善目前本院同仁

辦公空間狹小、擁擠、無真正窗戶、通風、採光均屬不良、檔

證存放空間、無障礙設施不足及消防安全設施無法盡符規定等

缺點；亦可改善法官、在押被告及民眾至法庭之路徑重疊等問

題；更可提供本轄區民眾一個具人性化、友善、合理、便利及

舒適的司法服務空間(含法庭)，落實「司法為民」的司改理念。 

二、 加強軟硬體設施，提昇工作效率與司法服務品質 

本計畫設計之建築，係依過去常年使用法院之經驗，及依改革

措施中關於司法服務之新興政策規劃，兼顧傳染病防疫需求而

設計、興建，相關軟硬體設施必能大幅改善或加強，進而改善

建物使用機能；確可提昇民眾使用法院之便利性、親近性，使

法院司法服務的效率、公開度、透明度都能精進，並提昇司法

服務品質。 

三、 以建築規劃新思維，落實司法為民終極理念，促進

臺南市區域發展 

本院擬依綠色、節能、永續及智慧等進步建築新思維，使人為

空間與自然環境融合、共生，達到自然與人文的平衡。除期望

能兼顧法院建物的莊嚴性、機能性及審判環境的安全性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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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建築能具前瞻性、指標性，成為臺南市民引以為傲的百

年建築，落實司法為民終極理念，並促進臺南市的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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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本院現有基地、建物面積及法庭、辦公室、公共服務區等空間已

不足於應付所需，消防安全設備亦無法符合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及

消防法規之最低需求。配合科技法庭的實施，加以近年來立法強

調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官保留的憲法原則，因此為法院承辦案件開

拓不少新案源，法院案件負擔，可謂日益增加，更顯遷建需要。

基於遷建案對本院未來發展之重要性，於 109 年 3 月 31 日業奉

司法院通過新興房屋建築計畫。因應營建物價上漲及本院變更代

辦機關，後於 112 年 2 月 14 日業奉司法院通過新興房屋建築計

畫(第一次變更計畫)。本計畫完成後，不僅提供本院員工良好的

工作環境提昇工作效率，更因洽公民眾使用之空間，如調解室、

聯合服務中心、繕寫區、等候區，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律師

休息室，樓梯、廁所、行動不便或有障礙者的使用設施、幼童使

用空間及哺乳空間等服務性空間，均能有適切的安排與配置，對

雲、嘉、南地區民眾的司法服務品質，定可大幅提升，使享有便

利性及整合性的司法服務。。 


